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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贯彻修改后的专利法的通知 

 
(法发〔2009〕49 号) 

 

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，解放军军事法院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

院： 

   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〉的决定》于 2008 年 12 月 27 日

经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，自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为了保证修

改后的专利法的贯彻实施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 

   一、认真做好修改后的专利法的学习、贯彻工作。修改后的专利法，适度调整了专利授权条件，赋

予外观设计专利权人许诺销售权，强化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责任，明确规定诉前证据保全措施、现有技术和

现有设计抗辩事由等，对激励自主创新、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，是我国

专利制度发展历程中又一里程碑。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认识专利法修改的重要意义，高度重视修改后的专

利法的学习、贯彻工作，结合人民法院的实际情况，制定学习、贯彻的具体计划和措施，学习好、领会好

新的立法精神，为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专利法打下良好的基础。 

 

   二、人民法院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，对于 2009 年 10 月 1 日以前的被诉侵犯专利权行为，适用

修改前的专利法；对于 2009 年 10 月 1 日以后的被诉侵犯专利权行为，适用修改后的专利法；对于发生在

2009 年 10 月 1 日以前且持续到 2009 年 10 月 1 日以后的被诉侵犯专利权行为，依据修改前和修改后的专

利法侵权人均应承担赔偿责任的，适用修改后的专利法确定赔偿数额。 

 

   三、被诉侵犯专利权行为发生在 2009 年 10 月 1 日以前，当事人在 2009 年 10 月 1 日以后向人民法

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、申请保全证据的，适用修改后的专利法。 

 

   四、人民法院适用修改后的专利法审理专利纠纷案件时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

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》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》与

修改后的专利法相抵触的内容，不再适用。 

 

   五、各级人民法院在适用修改后的专利法的过程中，要不断总结经验。对遇到的问题，要认真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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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提出意见，及时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报告，以保证修改后的专利法正确贯彻实施。 

 

   特此通知。 

 

二○○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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